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
徵求所長人選公告

一、資格

1. 合格專任副教授(含)以上，且其學術專長與本所性質相近似。

2. 具有學術成就，服務熱忱及行政能力，且行事公正、品德高尚者。

3. 於最近三年內有研究著作發表。
二、資料

1. 履歷表（含學、經歷）及近五年著作表。

2. 五年內代表著作抽印本。

3. 教授或副教授證書影本。
三、應徵或推薦案請於96年4月30日前將資料掛號寄至台中市
國光路250號中興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選薦委員會收。 
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)。
四、聯絡電話：04-22840468  傳真：04-22853487   連亭雅小姐
